附件：
二道区中心城区国有土地收储工作
主要流程及部门分工方案
（试行稿）
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长春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长春市人民政府令第10号）、《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二道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构成及职能分工》（长二府办发[2020]4号）、《关于加强二道区自然资源管理推进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长二府办发[2020]16号）等文件精神，经我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确定我区中心城区国有土地收储工作按以下流程及部门分工方案执行。
一、国有土地收储流程
(一)土地收储的申请：属地街道办事处依据经济发展需要与企业实际诉求向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拟新增收储地块申请。 
（二）土地收储申请受理：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受理申请，负责召集小组成员及相关单位共同研究是否进行收储，同意后由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区政府行文申请。
(三) 现状摸底调查：属地街道办事处结合地块实际情况开展现状摸底调查，区土储中心负责协调区规自分局、区征收办、属地街道办事处及被征收企业进行联合现场踏查。企业负责提供国有土地权属证明材料；区规自分局负责协调国土测绘单位核实国有土地权属并提供相关信息；如存在被征收土地权属界线外，需在本次征收中一并征收的影响区域，由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指认收储地块征收整理界线，并提请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
（四）收储地块的规划调整；按照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加强二道区自然资源管理推进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长二府办发[2020]16号文件）第四条规划修改及调整，区规自分局组织编制调整方案。英俊镇、各属地街道办事处、物流开发区管委会承担规划修编调整职责，并负责履行修编具体任务。
（五）收储地块的控规成果及规划条件申请：区土储中心依据属地街道办事处与企业的实际诉求，提请区政府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申请控规成果或规划条件。
（六）土地收储方案报批：区土储中心负责拟定土地储备方案，经区规自分局初审后，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人民政府批准。
（七）收储任务的下达：区土储中心负责收集整理相关收储文件、控规成果、征收范围等，报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后由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区征收办下达收储任务。区征收办组织属地街道办事处实施补偿具体工作。
（八）评估及认定：区征收办负责组织企业共同选定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经审计确定以后，作为补偿的依据;工矿企业外的民宅，由区征收办依据《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开展征收工作，民宅如无法履行协议补偿，需项目符合公共利益，完成前期要件，按征收程序履行。
（九）签订补偿合同：储备方案经批准后，区征收办、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与原土地使用权人签订补偿合同，特殊情况下可由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确定由区土储中心签订补偿合同。
（十）补偿资金保障：区土储中心负责征收资金的保障。所需补偿资金及相关费用原则上由区土储中心向市收储中心申请，考虑区情实际，也可向区财政申请用土地储备资金，资金到位后,征收部门依据补偿合同约定及时向区土储中心申请征收补偿资金（企业提出先收储、供地后再进行补偿的按照相关补偿协议执行）。
（十一）土地及房屋权属灭籍：土地权属灭籍由区规自分局负责；房屋灭籍由区征收办组织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
（十二）高压线、军用电缆、通讯线路、林木、水、电、气、热及其他管线的排迁：由物流开发区负责；所需资金由区土储中心负责。
（十三）临时管护：属地街道办事处完成看护直至地块交接。区土储中心做好资金保障。
（十四）土地出让手续办理：由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区收储中心（牵头）、区规自分局在要件齐全的情况下，报批供地。区征收办、属地街道办事处（收储成本）、区审计局（审计说明）等部门共同进行。
（十五）涉及各个流程的细节和要件，待项目实际运行后逐步探索完善，另行出台相关细则。
二、各部门职责分工
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二道区土地收储业务的指导、监督、协调和落实；负责对其他有关土地收储重大事项的决策。
区土储中心：负责控规成果和规划条件申报；负责相关地形图测绘、委托编制规划条件及相关资金；负责组织申报收储方案；特殊情况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由区土储中心签订土地使用权收回合同；负责协调市收储中心，负责组织收储地块供地相关手续。
区发改局：负责收储地块或其它专项债券申报工作中涉及发改部门的有关事项。
区财政局：负责将土地储备项目收支计划纳入预算管理；负责将收储地块中涉及政府债券项目录入财政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负责市政府明确的有关政府债券申报工作中涉及财政部门的有关事项；做好收储资金保障。
区审计局：根据区政府文件批示，进行相关审计工作。
区住建局：负责协调主城区内收储地块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负责核实被征收企业是否在棚户区改造范围；负责协调相关部门提供相应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有效财务票据或相应证明材料，计入土地成本。
区规自分局：负责规划调整及规划条件（不含设计委托、编制费用支付）的相关行业指导、协调及审批工作；负责拟收储地块进行地籍调查并确权，针对地块征收界线协调国土测绘单位提供国有土地权属相关数据信息；负责受理地块收储方案初审报批;负责收集、审核供地资料，交易中心上报工作。
区信访局：负责土地资源整理过程中的信访工作。
物流开发区：按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达的任务，负责完成项目（用地）排迁工作的实施。
区征收办：负责组织属地街道办事处实施协议补偿工作；负责评估、测绘机构委托；负责组织属地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企事业签订补偿协议（以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的收储任务时间作为评估时点进行补偿，关于未经登记建筑的补偿，非新建抢建的，由评估机构按照建筑安装工程造价结合成新予以评估补偿）。
各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征收前期摸底调查工作；协助完成征地工作；负责完成规划调整相关事宜。如存在被征收土地权属界线外，需在本次征收中一并征收的影响区域，由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指认收储地块征收整理界线。负责与原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征收补偿合同；负责实施协议补偿工作；负责维稳信访及现场看护工作。
其他成员单位职责按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职能确定分工。本流程方案中未尽事宜，由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
2
)
